
建築物外牆修繕搭設鷹架申報表 
（符合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之免辦理變更審查許可規定） 

 

施工地點： 

施工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本人申報外牆修繕符合「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

免辦理變更審查許可，另 

□ 本案無管委會。 

□ 本案有管委會，且 

□未涉及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認定屬共用部分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涉及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認定屬共用部分之重大修繕或改良， 

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第1項及「臺北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辦理。 

申報人簽章： 

工地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 
 
 

以下欄位申報人請勿填寫 

 值日櫃台檢視 是 否 

施工科值日櫃檯

檢視 

 

申報表是否填妥 
  

核 章 欄  

建築物外牆修繕搭設鷹架檢視表應附資料是否齊備 
  

 

建照科值日櫃檯

檢視 

本案屬：(屬 2、3 項者，全卷退還並依一般程序申辦) 

1.□免辦理變更審查許可 

2. □免申請變更使用依一定規模報備 

3. □僅需竣工報備（一階段） 
核 章 欄 

 

本件經檢視： 

□ 由申報人(或委託人)領回外牆搭建鷹架工程開工報告書，正本移請轄區承辦人存收查考。 

□ 併案辦理借用道路事宜 

借用道路使用費=地價標準(P)*使用係數(0.2)*使用空間(平方公尺)*使用期間(年) 

P=臺北市平均公告地價*5% 

□ 尚有補正事項(或非屬免辦理變更審查許可)，全卷退還

敬陳 處長 

施工科 



建築物外牆修繕搭設鷹架借用道路切結書 

 
一、本申報人、營造業為辦理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建築物外牆修繕工程並搭設鷹架施工。 

二、本工程搭設鷹架有無需借用道路情形： 

□ 有借用道路搭設鷹架需求已併案提出申請(借用道路寬度原則不超過

1m) 

□ 無需借用道路搭設鷹架 

三、本工程有無設置騎樓情形: 

□ 有(不得封閉騎樓並供公眾通行) 

□ 無 

四、施工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五、以上事項若有不實，願受相關法令懲處，恐說無憑特此切結。 

 

此 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切結人 申報人： 

 

 
營造業：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建築物外牆修繕搭設鷹架檢視表 
 

一、修繕類型： 

□無須修改使用執照竣工圖說之外牆修繕。 

□修改使用執照竣工圖說之外牆修繕（不涉及原開口大小、位置及構造變更） 

□原核准屬經都市設計審議者，各向立面變更（含增減）面積合計≦1/10

原核准各向立面面積。 

□原核准非屬經都市設計審議者，各向立面變更（含增減）面積合計≦1/5

原核准各向立面面積，且增加牆厚合計≦2倍原核准牆厚，且未突出建築

線及地界線。 

 

二、檢附文件： 

□有 □無  無管委會者，公寓區權人會議紀錄或1/2以上所有權人同意書。 

有管委會者，管委會及主委之核備函(申報人應由主委或管理負責

人擔任，另已於申報書確認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故免再檢附

其他相關文件) 

□有 □無  建築物使用執照圖說(或證明文件) 

□有 □無  建築物外牆修繕搭設鷹架申報表 

□有 □無 建築物申報修繕暨鷹架圖說(平面圖、立面圖等，含監造人【若無

則免】、承造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簽證) 

□有 □無 鷹架及假設工程等經專業技師簽證結構安全證明書(含相關專業技

師證照資料)或營造業負責人出具安全無虞證明 

□有 □無 外牆搭設鷹架開工暨借用道路切結書(如有借用道路應於鷹架平面

圖標示借用面積) 

□有 □無  施工使用機械式升降平臺 

□有 □無  鷹架工程開工申報書（有借用道路1式 5份、無借用道路1式 2份) 

□有 □無  營造業承攬手冊 

 



案件序號: 建築物外牆鷹架自主檢查表(謹供參考，請依現場實際狀況修訂) 

工程地點: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1.本表應於施工架組、拆作業前即實施檢查。並於鷹架申報開工後，每個月至少回傳一次至

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施工科 

2.檢查狀況無論『合格』或『不合格』均應於各該檢查項目之各該欄『檢查結果』內打『ˇ』； 

『不合格』者，需於該項目之『不合格改善措施』欄內說明改善方式。 

工地負責人(簽章)：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檢 查 項 目 
結 果 不合格 

改善措施 合格 不合格 

作

業

主

管 

是否分配勞工工作並在現場監督勞工從事施工架組配、拆卸作業。    

材料是否經檢查無缺陷後方始用。    

是否將作業時間、範圍及順序等告知作業勞工。    

對組裝或拆卸作業人員之安全帽或安全帶是否監督確實使用。    

施工架吊送是否指派吊掛手負責作業及指揮。    

一

般

規

定 

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是否事先就 

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置備施工圖說， 

並指派所僱之專任工程人員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 

   

雇主對於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

組配及拆除（以下簡稱施工架組配）作業，是否指派施工架組配作 

業主管於作業現場 

   

雇主對營造工程之施工架，是否每週定期實施檢查    

工作台、走道、階梯等是否有堆積物料阻礙通行及作業。    

墜

落

防

止 

施工架與結構體間之開口是否舖設狹長型安全網以防人員墜落。    

總高度≧1.5M是否設置供勞工安全上下之階梯。    

是否於施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或踏凳等從事作業。    

施工架組配是否架設安全母索（H≧3.8公尺），並使組裝、拆卸人 

員一律使用安全帶。 

   

工作台是否低於施工架立柱頂點1M以上。    

飛

落

防 

止 

吊升或卸放材料、器具、工具等是否使用吊索、吊帶等。    

有鄰近或跨越工作走道部份是否設置斜籬或安全網。    

是否設置警示區嚴禁無關人員進入組、拆作業區域。    

倒

塌

防

止 

是否置放鋼筋等重物超過施工架荷重限制。    

架材之按裝、鬆弛狀況。    

架材是否損傷。    

基腳之下沈、滑動之狀況。    

三角托架螺栓是否固定確實。    

是否因外牆施工有不當切除繫壁杆之情形。    

固定材料與固定金屬配件之損傷及腐蝕狀況。    

組立時是否在垂直向以≦5.5M、水平向以≦7.5M與結構物妥實連接。    

拆除時是否繫壁杆每拆一層再拆除該層施工架。    

危

險

機

械 

從事吊裝施工架之危險性機械進場前需作門禁管制，檢查吊車、操 

作手、吊掛手之合格證，吊勾防滑舌片及過捲揚裝置，合格後方可

進場。 

   

吊運作業半徑內應作管制並嚴禁人員進入。    



鷹架及假設工程結構安全證明書 

茲證明本案施作之鷹架及假設工程等結構安全無虞， 

以上事項若有不實，願受相關法令懲處，特此證明。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或營造業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鷹架開工申報書 
案件序號： 

 
年 月 日 

請房屋所有權人於開工前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若無則免)將有關書件送主管機關列管。 

下開工程業於 年 月 日開工。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起造人 印 法定代表人 印 

【1.變更使用執照號碼或其它許可函文字號】 

□【變更使用執照號碼】 變使字第 號 

□【其它】 

【2.工程地址】 

【所屬行政區】 縣（市） 鄉(鎮、市、區) 【郵遞區號】 

【地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等 筆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3.申請人】 

【姓名】 【法定代表人】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傳真或 e-mail】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通訊處】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4.承造人】 

【營造業名稱】 印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登記證等級字號】 【電話】 【傳真或 e-mail】 

【營業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專任工程人員】(若無則免) 簽章 【證書字號】 

【5.監造人】(若無則免) 

【姓名】 簽章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印 【電話】 【傳真或 e-mail】 

【事務所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室） 

【6.預訂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7.道路使用情形】□有 □無 

【8.應檢附文件】 (其它詳建築物外牆修繕搭設鷹架

1.變更使用執照或其它許可函 (免辧變使者免)  

2.施工計畫書 

3. 安全防護措施平、立面圖 
4. 營造業承攬手冊 

檢視表) 

5.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正本（建築

師附及格證書） 

6. 借用道路資料(無則免附) 

7. 鷹架廣告物資料(同一主題，整體設計為限；無則 
免附) 

【掛號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1.按「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業通報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高度達七

層樓或二十公尺以上之施工架組配或拆除作業，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應於作業開始三日前通報臺北市勞動檢

查處；同條第三項規定建築物之管理委員會或建築物所有人應督促各雇主或自營作業者辦理通報。 

2.施工鷹架搭設完畢、拆除前及每個月初請將「建築物外牆鷹架自主檢查表」回傳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FAX:2720-3922、LineID:27258383【加入回傳時請註記案件序號】) 

註：1.粗框部分申請人免填。 

2. 標示「印」者請用印，標示「簽章」者請簽名及蓋章。 

3. 申請書及應檢附文件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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